2024年度南京市绿化园林局重要生态保护区域补偿专项资金--生态公益林补偿
绩效自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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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8889][bookmark: _Toc23590][bookmark: _Toc5900][bookmark: _Toc21220][bookmark: _Toc781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431855273][bookmark: _Toc360425630][bookmark: _Toc359506763][bookmark: _Toc24688][bookmark: _Toc25579]（一）项目基本情况
南京市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江苏省生态公益林条例》和相关规定，更好地保护辖区生态公益林建设，出台了《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市级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的通知》（宁政规字〔2013〕22号）、《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336号）等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保护和改善了生态环境，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bookmark: _Toc31192][bookmark: _Toc25713][bookmark: _Toc18696][bookmark: _Toc23692][bookmark: _Toc20989]（二）项目资金情况
经批准，2024年市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年初预算3800万元。根据《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有关要求，目前执行的补偿标准为每年100元/亩，市级以上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在扣除省级以上补助资金后，由市、区两级财政各按50%承担。由于2024年10月省级分配的补偿资金增加等，市级承担的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相应减少，实际拨付3380.275万元（省级以上公益林2059.16万元，市级公益林1321.1150万元）。
[bookmark: _Toc22471][bookmark: _Toc6235][bookmark: _Toc23722][bookmark: _Toc20624][bookmark: _Toc21949][bookmark: _Toc30294]（四）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7453][bookmark: _Toc25007][bookmark: _Toc4117][bookmark: _Toc23756][bookmark: _Toc6865]1.绩效总目标
[bookmark: _Toc8483][bookmark: _Toc18814][bookmark: _Toc32115][bookmark: _Toc23125][bookmark: _Toc27155]保持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面积基本稳定，实现重点公益林面积保存率达100%；森林火灾防控到位、保护标示牌和边界标志设置齐全等。
2.年度绩效目标
2024年，根据《江苏省林业局关于开展省级以上公益林优化落界工作的通知》（苏林资〔2024〕15号）要求，我局指导各区以“三调”数据成果为底版，充分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严格落实技术规程，编制形成南京市省级公益林优化落界成果数据库。同时，依据《江苏省生态公益林条例》、《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等相关规定，加强对全市公益林的保护和管理。
[bookmark: _Toc14575]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对象及范围。本次评价范围是2024年度重要生态保护区域补偿专项资金--生态公益林补偿专项资金预算编制、过程管理、使用绩效等情况。
（二）评价结论及结果。本次绩效评价指标分为4大类、22个指标。根据各项指标实现情况，评价组得出的绩效评价结论如下：生态公益林补偿专项资金拨付及时，全市生态公益林保持稳定。综合评价得分99.67分，等级为“优”。
[bookmark: _Toc20112]三、项目成效
[bookmark: _Toc29230]2024年，依据省林业局《关于开展省级以上公益林优化落界工作的通知》（苏林资〔2024〕15号）要求，我局指导各区以“三调”数据成果为底版，充分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严格落实技术规程，编制形成了省级公益林优化落界成果数据库。相关工作成果由各区人民政府上报，经市政府同意后报送省林业局。2025年2月，我市省级公益林优化落界成果经省政府审核同意，由省林业局公告发布。
按照《南京市生态保护补偿办法》（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336号）有关规定，市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已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2024年，我市重点公益林变更调整手续完备、保护标示牌和边界标志基本齐全、森林火灾防控到位，切实保障了林权单位的合法权益，持续巩固了公益林的生态效益。
4、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随着管护成本的提高，部分公益林管理单位反映管护压力较大，希望能够调增补偿标准。
五、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15826][bookmark: _Toc6448]在充分调研论证且市级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协调调整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按照《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宁财绩〔2020〕260号）、《关于开展2025年度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宁财绩〔2025〕41号）、《关于印发2025年南京市市级预算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责任清单的通知》（宁财绩〔2025〕106号）及其他绩效管理要求，在搜集准备、核实、验证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全面分析绿色南京各项目的第三方验收报告、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有关检查资料、市级审计部门有关检查监督资料等，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采取指标法、因素法、比较法、成本效益法、最低成本法和第三方评判法等评价方法，对2024年度生态公益林补偿专项资金绩效进行自评价。

附件：1.2024年市级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分配表
2.2024年生态公益林补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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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428]附件1
	2024年市级森林生态补偿资金分配表

	
	
	
	
	
	
	
	金额单位：元

	单位
	金额合计
	国家级公益林
	省级公益林
	市级公益林

	
	
	国有
	非国有
	资金分配
	面积
	资金分配
	面积
	市级资金
分配

	
	
	
	
	中央资金
分配
	省级资金
分配
	市级资金
分配
	
	省级资金
分配
	市级资金
分配
	
	

	合计
	3380.275
	28435
	36.7
	67.92
	158.34
	580302
	2031.08
	1900.82
	264223
	1321.1150 

	中山陵园管理局
	168.15
	23154
	
	36.7
	57.89
	136.95
	4801
	16.81
	31.2
	
	

	雨花台区
	39.455
	
	143
	
	0.27
	0.58
	7268
	25.44
	23.62
	3051
	15.2550 

	栖霞区
	218.895
	
	4979
	
	9.46
	20.165
	18754
	65.64
	60.95
	27556
	137.7800 

	江宁区
	1134.675
	
	
	
	
	
	175201
	613.2
	569.405
	113054
	565.2700 

	浦口区
	485.21
	
	159
	
	0.3
	0.645
	127833
	447.42
	415.455
	13822
	69.1100 

	六合
	386.38
	
	
	
	
	
	90060
	315.21
	292.695
	18737
	93.6850 

	溧水区
	592.35
	
	
	
	
	
	112845
	394.96
	366.745
	45121
	225.6050 

	高淳区
	269.84
	
	
	
	
	
	36314
	127.1
	118.02
	30364
	151.8200 

	江北新区
	85.32
	
	
	
	
	
	6995
	24.49
	22.73
	12518
	62.5900 


附件2
2024年生态公益林补偿专项资金绩效自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解释
	分值
	评分依据
	得分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0%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项目所设立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2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2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指标的明确和细化情况。
	2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1/3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
	2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
	2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3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评分规则：得分=资金到位率×分值。
	3

	
	
	预算执行率
	100%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3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资金。
      评分规则：得分=资金到位率×分值。
	2.67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4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4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2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等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50%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2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制度执行是否有效
	6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制定合理的实施计划，实施过程中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实施项目，进度是否符合计划；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资产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开展监督检查、绩效监控和评价；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监督检查、绩效管理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组织机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评分规则：以上评价要点各占25%权重，每个要点执行情况分达成、部分达成、未达成三档，按100%-80%（含）、80%-60%（含）、60%-0%评分。
	6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林地变更调整手续完备性
	完备
	考察公益林林地因占用征收等情况是否及时办理变更调整手续，且达到占补平衡要求。
	5
	①林地变更调整手续完备得2分，每发现一处公益林被占用变更调整手续不完整扣减权重的20%，扣完为止；
②林地变更手续早于项目实施日期得2分，每发现一处公益林占用日期早于变更手续批复日期扣减权重的20%，扣完为止。
	5

	
	
	保护标示牌和边界标志齐全程度
	齐全
	考察南京市生态公益林保护标示牌和边界标志设置情况。
	6
	南京市生态公益林保护标示牌和边界标志“齐全”得6分，每发现一处公益林保护标示牌和边界标志设置不到位扣减0.5分，扣完为止。
	6

	
	
	管护合同签订与执行的严谨性
	严谨
	考察生态公益林管护是否按要求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护林员管护责任是否划分明确、配备合理；以及街镇是否加强护林员日常巡查情况监管，实行定期、不定期暗访、检查；区林业主管部门是否对街镇护林员工作履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6
	①各级公益林管护均签订了管护合同或责任书得2分，每发现一处未签订或未及时签订管护合同扣减0.1分，扣完为止；
②签订的管护合同签订明确、及时、及确定的管护面积合理得2分，每发现一处管护合同签订不明确等扣减0.1分，扣完为止。
③林业主管部门及街镇强化了对护林员的监督检查得2分，否则根据调研情况酌情得分。
	6

	
	
	档案管理健全性
	健全
	考察生态公益林项目各级组织机构的档案管理情况。
	6
	①各级管护机构制定了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得3分，每发现一例扣减0.1分，扣完为止；
②各级管护机构档案管理分类明确、保管完备得3分，每发现一例扣减0.2分，扣完为止。
	6

	
	
	生态公益林补偿和管理情况跟踪
	及时
	结合国家和省林业主管部门的工作部署，对区级生态公益林补偿和管理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6
	开展区级生态公益林补偿和管理工作跟踪得2分，否则不得分。
	6

	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公益林补偿面积覆盖率
	100%
	考察南京市省级以上公益林、市级公益林的补偿面积。
	6
	①省级以上公益林面积覆盖率达100%及以上得4分，否则完成率每降低1%扣5%权重分；
②市级公益林面积覆盖率达100%及以上得4分，否则完成率每降低1%扣5%权重分。
	6

	
	
	重点公益林面积保存率
	100%
	考察省级以上公益林是否实现占补平衡。
	6
	重点公益林面积保存率达100%得6分，否则每降低1%扣减权重的5%，扣完为止。
	6

	
	
	防控森林火灾到位
	到位
	考察生态公益林防控森林火灾建设是否到位、是否发生森林火灾。
	6
	①南京市生态公益林森林火灾控制率在1.2公顷/次以下得3分，否则每降低1%扣减权重的5%，扣完为止；
②南京市生态公益林森林火灾受害率不超过0.3‰得3分，否则每降低1%扣减权重的5%，扣完为止。
	6

	
	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
	健全
	考察生态公益林补偿项目是否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
	15
	①建立了生态公益林管护工作职责（市、区、街镇）且职责明确得2分（市、区、街道各占权重的1/3，每发现一处未建立管护职责扣减该权重的对应分数）；
②建立了生态公益林监督考核机制得2分，包括市级对各辖区的监督考核（1分）、区级对辖区生态公益林监督考核指导机制（1分）（每发现一区未建立扣减0.2分）；
③建立稳定可靠、使用高效的经费保障机制得1分；
④建立了经费动态化调整机制，筹措经费能满足项目运行维护需要得1分，否则酌情得分。
	15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
	通过对社会公众进行生态保护区域补偿项目的满意度调查。
	10
	满意度≧85%得10分，80%≦比值<80%得7.5分，70%≦比值<80%得5分，60%≦比值<70%得2.5分，<60%不得分。
	10





